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X射线实时成像检测系统

应用项目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辐射安全许可证持证情况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6年 1月 23日重新申领了《辐射安

全许可证》，证书编号：浙环辐证[B2402]，种类范围：使用Ⅱ类射线装置、Ⅲ类

射线装置，有效期至 2027年 3月 1日。

2、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运行情况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4年 6月 1日发布了《关于成立公司

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小组的通知》，成立了辐射安全管理小组。

公司确定陈勇军为辐射安全管理小组组长，是辐射安全管理的第一负责人。

由辐射安全管理小组全面负责辐射安全管理工作，确保射线装置的安全运行。

3、防护用品和监测仪器配备情况

公司配备了 1台便携式 X-γ辐射剂量率巡测仪，为防止辐射工作人员被误照

射，公司为 2名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了 2台个人剂量报警仪，并为 2名辐射工作人

员均配备了个人剂量计，满足环评要求。

4、人员配备及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考核情况

本项目共有 2名辐射工作人员，2名辐射工作人员均已参加生态环境部组织

开发的国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平台学习，并取得 X射线探伤辐射

安全与防护培训考核合格证书。

5、放射源及射线装置台账管理情况

公司建设了射线装置台账记录，严格管理射线装置。

6、放射性废物台账管理

本项目不涉及。

7、辐射安全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公司已针对本项目制定了相关制度，目前公司制定的管理制度如下：《辐射

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岗位职责》、《设备



检修维护制度》、《射线装置使用登记》、《个人培训计划》、《监测方案》、《辐射事

故应急预案》、《辐射工作安全责任书》等各项规章制度，满足《放射性同位素与

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公司对辐射工作人员建立了个人剂量

档案，对工作场所不定期开展自主监测。

8、项目竣工、调试公示情况

本项目于 2025年 8月 1日开工建设，2025年 10月 30日完成设备安装，并

于 2025年 10月 30日投入调试。

9、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建设单位制定了辐射事故应急处理预案，按照预案要求定期开展演练。

10、环境监测计划

建设单位制定了辐射工作场所和环境辐射水平监测方案，每年委托有资质单

位开展一次辐射场所及环境辐射水平监测，日常利用自身配备的便携式辐射监测

仪开展辐射场所自行监测。

11、整改工作情况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了环境保护全过程管理，验收

过程中无整改。

其批复文件要求已落实，验收结论合格。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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